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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以书面和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及其他相关出席人员

,

并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张海林先生主持

,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出席会议董事

9

人

,

其中方天亮先生采用通讯表决

,

其他

董事均现场出席会议

,

公司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购买佛山市绿润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10%

股权的议案》。

经审议

,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经营范围

,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

推动实施公司向生态、环保行业转型的发展战

略

,

同意公司与江西绿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徐湛元、邓雁栋签订《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

,

同意公司

以

15,000

万元人民币自有资金购买江西绿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佛山市绿润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10%

的

股权。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购买佛山市绿润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10%

股权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见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申请借款的议案》。

经审议

,

同意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3,000

万元

,

期限

1

年

,

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具体金额、期限、借款利率按银企双方签署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相关条款约定

为准

,

本次借款由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先生、张艺林先生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经审议

,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

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6,000

万元

,

期限

1

年

,

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具体金额、期限、借款利率按银企双方

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相关条款约定为准

,

本次授信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一年期债务性融资计划的的议案》。

经审议

,

根据公司《融资决策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销售回款情况、资金

储备和周转情况以及未来投资发展需要

,

同时参照公司

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截至目前的融资情况

,

同意公司

未来一年内向金融机构融资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

(

不包括公司公开、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

)

。公司董事会提

请股东大会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具体签署上述额度内的融资、担保等相关文件

,

有效期为本议案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1

年。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具体融资计划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一年期债务性融资计

划的公告》。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结

合《公司章程》及公司近两年的重组配套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存放情况

,

同意公司新修订完善的《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的具体内容于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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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购买佛山市绿润环境管理有限

公司1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

2016

年

5

月

25

日

,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瑞泽”

)

与江西绿润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江西绿润”或“交易对方”

)

、徐湛元、邓雁栋签订了《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

,

公司拟以

15,000

万元人民币自有资金购买江西绿润持有的佛山市绿润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佛山绿

润”、“标的公司”

)10%

的股权

(

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

。

2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江西绿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60424210025604

注册地址

:

修水县义宁镇修江路

11

号

法定代表人

:

何伟雄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06

月

01

日

经营范围

:

投资项目管理活动

;

市场调查服务

;

企业形象策划服务

;

会议及展览服务

;

技术推广服务。

(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

、主要业务

:

江西绿润主要从事投资项目管理活动、市场调查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技术推广服务以

及为企业提供形象策划服务等。

3

、股东结构

: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徐湛元

１５３０．００ ５１．００

邓雁栋

１４７０．００ ４９．００

合计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2015

年度

,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冯活晓、邓雁栋等

8

位股东合计持有的三亚新大

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交易完成后

,

邓雁栋持有海南瑞泽股份

1,659,292

股

,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324,

458,886

股的

0.51%

。邓雁栋先生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

,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4

、本次交易对方及其股东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前十名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5

、本次交易中

,

交易对方对佛山绿润未来三年的经营业绩做了承诺并约定了业绩补偿措施

,

公司认为交

易对方及其股东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及业绩补偿能力。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佛山市绿润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2006

年

01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

:

何伟雄

注册资本

:3433.33

万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

:2006

年

01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

回收处理、处置、利用

:

工业弃置物资、固体废物、生活弃置物资、普通货运

(

经营期限以许可证

为准

);

炉渣清运、处置

;

清疏灭虫、化粪池的清理、环境卫生清洁服务、工矿企业小区保洁服务、园林绿化工

程、绿化养护

;

河涌治理的工程设计建设及运营

;

工业、生活污泥处置。

(

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凭有效

许可证或批准证明经营

)

2

、本次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

也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3

、本次交易前后股权结构

: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

）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

）

１

江西绿润

２

，

４０３．３３ ７０．００ ２０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

江门市绿顺环境管理有限

公司

１

，

０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

，

０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３

海南瑞泽

－ － ３４３．３３ １０．００

合计

３

，

４３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

，

４３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4

、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出

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6]

第

35002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佛山绿润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５３

，

０５４

，

７０６．８３ ９５

，

８６９

，

６１５．３５

负债总额

１５１

，

４２０

，

４４２．４２ ５９

，

７９６

，

４８９．７４

应收账款总额

８６

，

８５３

，

７１０．３４ ３２

，

４５３

，

０６８．３４

所有者权益总额

１０１

，

６３４

，

２６４．４１ ３６

，

０７３

，

１２５．６１

项目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０１

，

９９５

，

９９７．５５ １４１

，

１１６

，

１８７．４４

营业成本

１４９

，

３００

，

２５９．１４ １０４

，

７４８

，

４６７．４９

营业利润

５２

，

６９５

，

７３８．４１ ３６

，

３６７

，

７１９．９５

利润总额

５４

，

８６３

，

０４１．４５ ３６

，

０１３

，

２５８．２９

净利润

４１

，

５２７

，

８３８．８０ ２６

，

５９２

，

５８２．１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０２５

，

１７９．８８ ３６

，

１００

，

２２４．７７

5

、标的资产帐面价值、评估值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

编号

:

银信评

报字

[2016]

沪第

0459

号

):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论

,

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

被

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50,900.00

万元

,

较审计后合并报表口径账面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值

140,736.57

万元

,

增值率

1,384.74%

。故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15,090.00

万元

,

经各方协商

,

确定

本次交易对价为

15,000.00

万元。

四、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协议基本内容

1

、协议签署日期

:2016

年

5

月

25

日

2

、签署协议各方

:

甲方

: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江西绿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丙方

:

徐湛元

丁方

:

邓雁栋

丙方、丁方系乙方和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丙方、丁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推进本次收购。

3

、标的资产

:

指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343.33

万元出资额

(

占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为

10.00%)

。

(

二

)

交易对价、定价依据及支付方式

1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

编号

:

银信评报字

[2016]

沪第

0459

号

),

标的公司

100%

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150,900

万元。参考前述标的公司

100%

股权的评估价值

,

经各方协商

,

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为

15,000

万元。

2

、 双方同意

,

本次交易价款全部由甲方以现金方式支付。具体支付安排如下

:

(1)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30

日内

,

甲方应支付交易价款的

20%,

即

3,000

万元

,

作为订金。如本协议未能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生效

,

乙方应返还该笔订金

;

如本协议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生效

,

则该笔订金作为交易价款

的一部分。

(2)

如本协议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生效

,

甲方应在

2016

年

7

月

31

日前支付剩余

80%

交易价款

,

即

12,000

万元。

(3)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

可对上述交易价款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等事项作出调整。

(

三

)

标的资产交割

为确保标的资产顺利完成交割

,

双方同意

,

在甲方支付完

50%

交易价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资

产的交割。为完成标的资产交割手续

,

本协议各方及

/

或标的公司应当向标的资产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提交股权转让及章程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

,

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及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手续

,

各方应

为办理上述变更登记提供必要的协助及配合。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

,

即视为乙方履行完毕本

协议项下标的资产的交割义务。

(

四

)

过渡期内的损益归属及相关安排

1

、 双方同意

,

过渡期内标的资产实现的收益由甲方按其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享有

,

过渡期内标的资

产出现的亏损由乙方承担。

2

、过渡期内

,

乙方、丙方、丁方应通过行使股东权利等一切有效的措施

,

保证标的公司管理层及经营情况

稳定

,

并在过渡期内不对其所持有的标的股权设置担保等任何第三方权利。

(

五

)

业绩承诺及补偿

1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人为乙方、丙方、丁方。

3

、乙方、丙方、丁方承诺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现利润情况如下

:

(1)2016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10,000.00

万元

;

(2)2017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12,000.00

万元

;

(3)2018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14,000.00

万元。

4

、业绩补偿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

,

甲方应当于业绩承诺期内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4

个月内

,

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第

3

条项下的各项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

以核实标的

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业绩实现情况。如果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未能达到第

3

条的承诺净利润的

,

业绩承诺

方应当向甲方进行补偿

,

当年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

当期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的净

利润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的净利润

)÷

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

已补偿

金额。

乙方、丙方、丁方对该等补偿承担连带责任

,

且任意一方应在甲方发出书面通知之日起十日内以现金方

式支付上述业绩补偿款。

(

六

)

违约责任

1

、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所规定的义务或在协议中所作的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遗漏

,

即构成违约。

2

、 任何一方违约

,

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

承担责任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要求继续履行、

违约方赔偿损失等。

3

、违约方应依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

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

失

(

包括为避免损失和实现权益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

。

4

、协议双方因不可抗力事件

(

不可抗力事件是指双方在订立本协议时不可预见

,

对其发生和结果不能

避免或克服的客观事件

,

包括但不限于火灾、水灾、飓风、地震、战争、罢工、社会动乱等

,

资金缺乏不构成不可

抗力

)

的发生

,

直接影响其按约定的条件履行协议或标的公司实现承诺业绩

,

应立即将事件情况书面通知对

方

,

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的

15

天内

,

提供不可抗力详情及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需要延期履行协

议、或者不能实现承诺业绩的理由及有效证明文件。双方根据不可抗力事件对履行协议或实现承诺业绩影

响的程度

,

协商决定协议的履行

,

并决定是否免除或者部分免除该项不可抗力事件所涉及协议方履行协议的

责任。

(

七

)

其他条款

1

、债权债务处置及员工安置

(1)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标的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发生变化

,

原由标的公司享有和承担的债权债务在交割日

后仍由标的公司享有和承担

,

不存在债权债务处置事项。

(2)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标的公司将继续履行其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

不存在员工安置事项。

2

、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双方同意

,

标的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未分配利润及评估基准日后实现的净利润均归本次交易完成后

的全体股东所有。

3

、税费承担

各方同意

,

因本次交易产生的相关税金、规费等

,

由各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各自承担。

4

、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运作

(1)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标的公司不设董事会

,

设立执行董事一名

,

执行董事为标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

次交易完成后

,

由甲方推荐的人员担任标的公司执行董事

;

同时

,

甲方有权向标的公司推荐或委派财务人员。

(2)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标的公司在执行董事确立的经营目标下

,

由标的公司的经营层作出三年规划及年

度预算方案

,

并根据战略规划及年度目标制定管理者的绩效考核方案。

(3)

标的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身份不会因为本次交易发生变化。标的公司将继续履行与其员工的劳动合

同。甲方和标的公司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协同效应。

(4)

在交割日前

,

乙方、丙方、丁方应促使标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

具体名单由各方另行确

认

)

与标的公司签署保密协议及离职后两年竞业禁止协议。

(

八

)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1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

,

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

(1)

甲方董事会批准

;

(2)

甲方股东大会批准

;

(3)

乙方股东会批准。

2

、若出现前述条件不能在可预计的合理期限内实现或满足的情形

,

各方应友好协商

,

在继续共同推进甲

方提高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和目标下

,

按相关政府部门

要求的或有关法律规定的方式和内容

,

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修改、调整、补充、完善

,

以使前述目标最终获得

实现。

五、本次交易定价估值合理性的说明

(

一

)

标的资产定价公允

在本次交易中

,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评

估

,

银信资产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标的公司佛山绿润、交易对方及公司均没有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

,

具

有充分的独立性

,

其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科学的原则。

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合理

,

评估方法选取得当

,

资产定价原则符合公允的市场原则

,

标的资产的

定价合理、公允。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

佛山绿润

100%

的股权评估值为

150,900

万元。根据交易各

方友好协商

,

本次交易的

10%

股权作价最终确定为

15,000

万元。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按照评估值为依据

,

由交易

各方协商确定

,

定价公允

,

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

二

)

与同行对比分析

从相对估值角度分析

,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

,

具体分析如下

:

1

、本次交易的市盈率情况

根据经审计的佛山绿润

2015

年度净利润、报告期期末股东权益

,

据此计算的本次交易的市盈率情况如

下

:

单位

:

万元

标的公司 收购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１００％

权益下

市盈率（倍）

佛山绿润

１０％ １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４

，

１６２．０９ １０

，

１６３．４３ ３６．０４

佛山绿润

１０％ １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５．００

交易对方承诺

:

标的公司

2016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不低于

10,000.00

万元

,

故标的公司市

盈率为

15.00

倍。

2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市盈率对比分析

佛山绿润主要从事环保业务。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中的分类标准

,

佛山绿润属于“生态

环保和环境治理”领域。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主要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为

44.28

倍

(

数据

来源

:wind

资讯

)

。本次交易分别按照

2015

年、

2016

年净利润计算的市盈率为

36.04

倍与

15.00

倍

,

低于同行业上

市公司

44.28

倍的平均市盈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

,

标的资产定价具有合理性

,

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

的利益。

六、本次交易的必要性

1

、调整产业结构

,

实现多元化发展战略

公司主营业务中商品混凝土、水泥均属建筑材料行业

,

主要用于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下游产业

,

受整

体宏观经济下滑的影响

,

市场需求影响较大。在公司现有业务发展已日臻成熟的情况下

,

通过内部挖潜的方

式继续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的空间有限

,

积极探索对其他产业的整合是公司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2015

年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收购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

,

为公司实现向生态环保行业战略

转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本次交易完成后

,

能够进一步扩展环保产业

,

从而实现多元化发展战略

,

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

,

提升公司

整体抗风险能力和业绩回报能力。

2

、购买优质资产

,

提升盈利能力

根据佛山绿润经审计的

2014

年、

2015

年的财务数据

,

佛山绿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2,659.26

万元、

4,162.09

万元

,

相当于公司同期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68.94%

、

70.24%

。因此

,

本次交易完成

后

,

公司在业务规模、盈利水平等方面有望得到提升

,

公司盈利能力将得到大幅增强。

3

、布局环保业务

,

走出海南岛

公司一直以来以向生态环保行业转型为发展战略。因此

,

本次投资佛山绿润是本公司收购大兴园林后

,

向环保产业迈出的又一坚实步伐。今后

,

公司将在继续巩固主营业务的同时

,

积极尝试绿色环保相关领域的

布局和战略转型。

同时

,

公司业务主要集中在海南岛

,

商品混凝土业务已发展到覆盖全岛的主要地域。但限于商品混凝土

业务较短的运输半径

,

通过岛内扩张和内部挖潜的方式难以继续提升公司盈利空间。因此

,

公司急需探索其

他具有发展前景产业的整合

,

以走出海南岛

,

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发展空间。

七、本次交易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公司经营范围

,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

推动实施公司向生态、环保行业转型

的发展战略

,

同时交易对方江西绿润承诺

:

佛山绿润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

利润不低于

10,000.00

万元、

12,000.00

万元、

14,000.00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持有佛山绿润

10%

的股

权

,

故本次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2

、本次交易虽经过公司的审慎考虑与详细论证

,

但由于宏观经济运行及行业市场环境具有不确定性

,

仍

然存在一定的风险。此外

,

新增参股公司使公司的管理链条逐渐复杂

,

公司将面临如何完善内部管理体制、降

低运营成本等重要问题。

八、其他

1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不会产生关联交易或关联人同业竞争。

2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

及时披露本次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

险。

九、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与江西绿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徐湛元、邓雁栋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

;

3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佛山市绿润环境管理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信会师报字

[2016]

第

350028

号

)

。

4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

编号

:

银信评报字

[2016]

沪第

0459

号

)

。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96� � �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16-066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一年期债务性融资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瑞泽”

)

《融资决策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

,

结合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销售回款情况、资金储备和周转情况以及未来投资发展需要

,

同时参照公

司

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截至目前的融资情况

,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一年期债务性融资计划的的议案》

,

该计划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现将融资

计划公告如下

:

1

、本融资计划内的融资金额不包括公司公开、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

2

、融资金额

:

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

(

不包括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

2016

年度实际

新增的融资金额

1.17

亿元人民币。

)

3

、适用期限

:

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

4

、融资主体

:

公司、子公司。

5

、融资方式

:

包括贷款、票据、信用证、理财资金融资和融资租赁

(

含售后回租

)

等。

6

、融资担保方式

:

资产抵押、权利质押、信用担保、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相互保证担保等。

7

、授权委托

: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签署上述额度内的融资、担保

等相关文件

,

有效期为本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96� � �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16-067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决议

,

决定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现将

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6

月

13

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6

月

12

日

-2016

年

6

月

13

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3

日 交易日

9:30-11:30,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2

日

15:00-2016

年

6

月

13

日

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6

月

6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

: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

三亚市吉阳镇迎宾大道

488

号

)

4.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会议方式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

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6

年

6

月

6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公司购买佛山市绿润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10%

股权的议案》

2

、《关于公司一年期债务性融资计划的的议案》

3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64)

。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

,

上述议案为影响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披露。

(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三、参会方法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件

(

股东代理人另需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代

理人本人身份证件

);

法人股东代理人请持股东账户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明、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加盖法

人公章的授权委托书

,

于

2016

年

6

月

7

日至

8

日

(

具体时间为

9:00

—

12:00,14:00

—

17:00)

到三亚市吉阳镇迎宾大

道

488

号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四楼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

传真及信函登记需经公司确认后有效。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址为

http://wltp.cninfo.

com.cn)

参加投票

,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

一

)

登记地址

:

三亚市吉阳镇迎宾大道

488

号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四楼证券部

(

二

)

联 系 人

:

冯益贵

(

三

)

邮政编码

:572011

(

四

)

联系电话

:0898-88710266

(

五

)

传 真

:0898-88710266

(

六

)

本次大会预期半天

,

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

: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

2.

股东登记表、授权委托书 。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附件一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

投票代码

:362596,

投票简称

:

“瑞泽投票”。

2.

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

议案设置

表

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编码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１

《关于公司购买佛山市绿润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一年期债务性融资计划的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３．００

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的

(

总议案中不应包含需累积投票的议案

),

对应的议案编码为

100

。

(2)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

,

填报表决意见

,

同意、反对、弃权。

(3)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

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

;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

:2016

年

6

月

13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2

日下午

3:00,

结束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3

日 下午

3: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

(2016

年

4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

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单位

(

本人

)

系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股东

,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

,

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

,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对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公司购买佛山市绿润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一年期债务性融资计划的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注

:1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

,

以在“同意”、“反对”、“弃权”、“回避”栏内相应地方打“

√

”为准

,

对同一审

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否则

,

受托人有权自行对该事项进行投票。

2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3

、单位委托须经法定代表人签字

,

并加盖单位公章

;

自然人委托须经本人签字。

委托人名称

(

姓名

):

证件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

受托人姓名

:

证件号码

:

受托人签字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附件二

:

股东登记表

截至

2016

年

6

月

6

日下午交易结束

,

我公司

(

个人

)

持有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________

股

,

拟参加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

身份证号码

:

股东账号

:

联系地址

:

联系电话

:

股东签字

(

盖章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762� � � �证券简称:金发拉比 公告编号:2016-045号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２０１６－００３

号），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上午开市起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停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１

月

２９

日、

２

月

６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６－００４

号、

２０１６－００５

号、

２０１６－０１１

号）；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公告》（

２０１６－０１２

号）；

２

月

１９

日、

２

月

２６

日、

３

月

４

日、

３

月

１１

日、

３

月

１９

日、

３

月

２５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２０１６－０１３

号、

２０１６－０１５

号、

２０１６－０１７

号、

２０１６－０１８

号、

２０１６－０２１

号、

２０１６－０２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

４

月

８

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６－０２５

号、

２０１６－０２６

号）。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公司股票延期

复牌的议案》，同意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７

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

２０１６－０２９

号）。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４

月

２８

日、

５

月

５

日、

５

月

１２

日、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发布

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６－０３１

号、

２０１６－０４１

号、

２０１６－０４２

号、

２０１６－０４３

号、

２０１６－０４４

号）。以

上公告内容请详见公司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重组的各项工作，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本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等有

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加快工作，并积极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公告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6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国投瑞银瑞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瑞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瑞盛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２３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封闭期为

１８

个月（含

１８

个月），本基金封闭

期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１８

个月后对应日前一个工作日止，在封闭期

内不开放申购、赎回业务，但投资人可在本基金上市交易后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转让基金份额。封闭期届满后，本基金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以及《国投瑞银瑞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

投瑞银瑞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２０６７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１３

，

８１２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１

，

５８４

，

６２６

，

８６２．３５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４４１

，

３０３．６６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１

，

５８４

，

６２６

，

８６２．３５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４４１

，

３０３．６６

合计

１

，

５８５

，

０６８

，

１６６．０１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８０

，

８１１．９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５１％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注：

（

１

）本基金募集期间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

支付。

（

２

）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份；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份。

（

３

）本基金场内认购的基金份额（本息）确认为

５３９

，

４１３

，

７３２．００

份，场外认购的基金份额（本息）确认为

１

，

０４５

，

６５４

，

４３４．０１

份。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确认结果为准。请投

资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之后，及时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或通过本基

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０－６８６８

和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查询。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投资者

提供的联系方式发送认购确认单。

股票简称:湖北金环 股票代码:000615� � � �公告编号:2016-33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全称及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公司全称及证券简称变更的说明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更名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公司根据企业战略发展需要，将名称“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京

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同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公司领取了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变更名称后的新《营业执照》和准予变更登记

通知书，公司名称正式变更为“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并办理完成公司全称变更备案、 证券简称变更核准相

关事宜，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

公司中文全称：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全称：

ＨＵＢＥＩ ＧＯＬＤＥＮ Ｒ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证券简称：湖北金环

英文证券简称：

ＧＯＬＤＥＮ ＲＩＮＧ

变更后：

公司中文全称：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全称：

ＫＩＮＧＨ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证券简称：京汉股份

英文证券简称：

ＫＩＮＧＨＡＮＤ

此外，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７０７０９５１８９５

。

二、公司名称或证券简称变更原因说明

２０１５

年，公司实施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在完成收购京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

后，公司现在经营的业务板块为化纤业务和房地产业务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格局，修改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可

以更好地体现公司的战略和发展规划，促进公司重组后经营及战略的融合与协同。

三、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 起，公司启用新的证券简称“京汉股份”，证

券英文简称“

ＫＩＮＧＨＡＮＤ

”。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

０００６１５

”。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000736� � � �证券简称:中房地产 公告编号:2016-63

债券代码:112263� � � �债券简称:15中房债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度报告补充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现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对我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问询函要求，将相关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一、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二十七条

的规定，对我公司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及其占比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营业成本构成：

行业分类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地产销售

土地成本

２１８

，

３２２

，

７５２．２２ ２６．４５％ ７５

，

５４４

，

９１２．２４ １６．１５％ １８９．００％

建筑安装工程

费

４０７

，

１１５

，

０５９．０２ ４９．３２％ ２６８

，

０２８

，

７１９．６８ ５７．３１％ ５１．８９％

其它成本

１９９

，

９７３

，

１２２．３４ ２４．２３％ １２４

，

１０４

，

３３７．４４ ２６．５４％ ６１．１３％

地产合计

８２５

，

４１０

，

９３３．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４６７

，

６７７

，

９６９．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７６．４９％

工业厂房租赁、

管理

折旧费

３

，

６５６

，

１８５．３２ ２５．０５％ ３

，

６５６

，

１５７．２５ ３０．２９％ ０．００％

职工薪酬

３

，

４５６

，

４０３．１１ ２３．６８％ ４

，

１０４

，

１４８．２２ ３４．００％ －１５．７８％

其他

７

，

４８５

，

２８５．５７ ５１．２８％ ４

，

３１１

，

５９６．６９ ３５．７２％ ７３．６１％

租赁合计

１４

，

５９７

，

８７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７１

，

９０２．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９２％

二、在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全文中的财务附注部分补充开发成本明细情况，如下表：

项目名称 开工时间 预计竣工时间 预计总投资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中房瑞致

６

号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７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１

，

５６３

，

９７６．６５

中房瑞致

２

号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８

，

１８５

，

６００．３７ ３７

，

４４６

，

０７１．２３

中房瑞致其他地块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未知

４

，

０８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１

，

９３２

，

６１０．０６ ７５８

，

９３４

，

１４３．７５

中房颐园一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４５

，

２２０

，

３７１．１０ １

，

３６６

，

５７３

，

９０８．８５

吴江

３

号地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未知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１

，

５６２

，

０７１．５０

中房那里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

，

４７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６８

，

００６

，

３８６．４７ ９１８

，

９３１

，

１６９．８７

中交漫山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５

，

５１３

，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７７

，

３６７

，

９５２．６８ １

，

７２５

，

０４７

，

２１０．０５

中交金梧桐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

１６３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

，

３９８

，

２６１．２９ ３３４

，

６１８

，

６０７．８８

合计

１７

，

２３９

，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３

，

６７５

，

１５８．６２ ５

，

３９３

，

１１３

，

１８３．１３

三、在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全文中的财务附注部分补充开发产品明细情况，如下表：

项目名称 竣工时间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中房千寻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

０８７

，

８１３．６８ ５

，

５９２

，

８０５．５４ ２０

，

４９５

，

００８．１４

中房

Ｆ

联邦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２

，

０８４

，

６８６．１６ １２

，

７５４

，

９０５．８９ ８９

，

３２９

，

７８０．２７

中房瑞致

６

号地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３

，

２８８

，

３５０．００ ２８７

，

２１８

，

１３０．９７ ２５６

，

１０４

，

６３８．２０ １５４

，

４０１

，

８４２．７７

中房瑞致

２

号地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６３４

，

４６１

，

９４５．５２ １４５

，

１０２

，

６７８．６５ ４８９

，

３５９

，

２６６．８７

中房颐园一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２

，

７２３

，

８６４．８６ １８１

，

８３８

，

３２８．１１ １０

，

８８５

，

５３６．７５

中房那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８

，

４１８

，

１５２．８９ ２２４

，

０１７

，

５７７．１９ ２４

，

４００

，

５７５．７０

合计

２５１

，

４６０

，

８４９．８４ １

，

３６２

，

８２２

，

０９４．２４ ８２５

，

４１０

，

９３３．５８ ７８８

，

８７２

，

０１０．５０

修订后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2016年 5 月 26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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